
   

立法會 CB(1)675/05-06(05)號文件 

二 零 零 六 年 一 月 十 六 日 會 議  
討 論 文 件  

立 法 會 公 務 員 及 資 助 機 構 員 工 事 務 委 員 會  
開 設 一 個 首 長 級 職 位 為 經 擴 大 後 的 策 略 發 展 委 員 會 提 供 支 援  

目的  

 本 文 件 向 委 員 簡 介 中 央 政 策 組 在 其 策 略 發 展 委 員 會 (策 發 會 )秘 書

處 開 設 一 個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常 額 職 位 ， 擔 任 策 發 會 助 理 秘 書 的 建

議 。 如 獲 財 務 委 員 會 的 批 准 ， 我 們 建 議 有 關 職 位 由 批 准 當 日 起 生 效 。

是 項 建 議 旨 在 加 強 策 發 會 秘 書 處 的 人 手 ， 為 由 行 政 長 官 擔 任 主 席 ， 經

擴大後的策發會提供所需的支援。  

背景  

策 發 會 的 角 色 和 架 構  

2 .  策發會在一九九八年二月成立，其職權範圍如下：  

( a )  就香港長遠發展需要和目標，向行政長官提供意見；以及  

( b )  從 經 濟 、 人 力 資 源 、 教 育 、 房 屋 、 土 地 供 應 、 環 保 、 與 內 地

關 係 等 各 方 面 ， 進 行 檢 討 和 研 究 ， 以 確 保 香 港 的 資 源 得 到 適

當 運 用 ， 使 香 港 能 夠 跟 上 世 界 競 爭 潮 流 ， 保 持 旺 盛 的 經 濟 發

展。  

3 .  當 時 ， 策 發 會 的 成 員 包 括 不 多 於 13 名 非 官 方 委 員 和 兩 名 官 方 委

員 ， 即 政 務 司 司 長 和 財 政 司 司 長 ， 而 轄 下 並 無 設 立 任 何 委 員 會 、 小 組

委員會或工作小組。  

4 .  策 發 會 秘 書 處 設 於 中 央 政 策 組 內 ， 由 七 名 人 員 組 成 ， 包 括 一 名 首

長級乙級政務官 (首長級薪級第 3 點 )，職銜為策發會秘書、一名政府

城市規劃師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，以及五名非首長級政務、行政、文

書 和 秘 書 職 系 的 輔 助 人 員 ， 以 支 援 策 發 會 的 運 作 。 秘 書 處 直 接 向 中 央

政 策 組 首 席 顧 問 負 責 ， 與 中 央 政 策 組 其 餘 組 成 部 分 分 開 運 作 。 策 發 會

秘書處的組織圖載於附件 1。  

5 .  行 政 長 官 在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月 十 二 日 發 表 的 《 施 政 報 告 》 表 示 ， 把

策 發 會 看 作 是 最 重 要 的 諮 詢 組 織 ， 並 會 廣 泛 邀 請 不 同 背 景 的 英 才 俊 彥

加 入 ， 讓 社 會 各 方 面 能 夠 與 政 府 一 起 探 討 關 係 到 香 港 長 遠 發 展 的 重 大

tsadmin

http://www.csb.gov.hk/tc_chi/info/files/panel060116-3c-a1.pdf


    2

課 題 ， 集 思 廣 益 ， 為 以 後 制 定 具 體 政 策 確 立 大 前 提 ， 並 提 高 施 政 的 科

學性、透明度、參與度和認受性。  

6 .  二 零 零 五 年 十 一 月 十 五 日 ， 當 局 公 布 委 任 新 成 員 加 入 經 擴 大 後 的

策 發 會 。 152 名 非 官 方 委 員 和 四 名 官 方 委 員 分 別 加 入 策 發 會 四 個 委 員

會 ， 即 行 政 委 員 會 、 管 治 及 政 治 發 展 委 員 會 、 社 會 發 展 及 生 活 質 素 委

員 會 ， 以 及 經 濟 發 展 及 與 內 地 經 濟 合 作 委 員 會 。 前 述 兩 個 委 員 會 由 行

政 長 官 擔 任 主 席 ， 其 餘 兩 個 委 員 會 分 別 由 政 務 司 司 長 和 財 政 司 司 長 擔

任主席。四個委員會各有 35 至 40 名委員，其職權範圍載於附件 2。  

7 .  各 委 員 會 約 每 兩 個 月 開 會 一 次 ， 此 外 亦 可 能 按 需 要 舉 行 非 正 式 小

組 討 論 或 特 別 成 立 的 專 責 工 作 小 組 會 議 。 換 言 之 ， 每 年 約 有 24 次 委

員會會議，由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的三名最高級官員擔任主席。  

8 .  隨 策 發 會 的 成 員 人 數 增 加 ， 四 個 不 同 職 權 範 圍 的 委 員 會 的 設

立 ， 加 上 策 發 會 成 為 行 政 長 官 最 重 要 的 諮 詢 組 織 ， 策 發 會 的 工 作 量 大

幅 增 加 ， 工 作 也 更 為 繁 複 和 重 要 。 因 此 ， 有 需 要 加 強 策 發 會 秘 書 處 的

首長級人員人手，以期為經擴大後的策發會的運作提供有效支援。  

建議  

9 .  我們建議開設一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常額職

位 ， 職 銜 為 策 略 發 展 委 員 會 助 理 秘 書 ， 以 加 強 策 發 會 秘 書 處 的 人 手 。

如獲財務委員會的批准，我們建議有關職位由批准當日起生效。  

理由  

開 設 一 個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(首 長 級 薪 級 第 2 點 )常 額 職 位  

10 .  目前，策發會秘書由一名政府城市規劃師 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提
供 首 長 級 人 員 的 支 援 。 政 府 城 市 規 劃 師 的 主 要 工 作 ， 是 就 有 關 對 香 港

有 影 響 的 全 球 、 區 域 和 內 地 發 展 趨 勢 ， 以 及 人 口 結 構 課 題 提 供 專 業 意

見 。 有 關 職 位 的 職 責 說 明 載 於 附 件 3。 經 擴 大 後 的 策 發 會 和 舉 行 會 議

的 次 數 增 加 ， 將 會 帶 來 更 多 工 作 ， 特 別 是 政 務 方 面 的 工 作 。 策 發 會 有

150 多 名 身 居 要 職 、 有 重 大 影 響 力 的 成 員 ， 我 們 認 為 策 發 會 秘 書 應 相

應 地 有 多 一 名 首 長 級 人 員 協 助 進 行 以 下 工 作 ： 包 括 政 策 研 究 和 分 析 ；

擬 備 策 略 性 課 題 文 件 供 委 員 會 考 慮 ﹔ 監 督 各 委 員 會 開 展 的 研 究 ﹔ 籌 備

四 個 委 員 會 會 議 的 後 勤 工 作 ； 妥 善 記 錄 委 員 會 會 議 的 內 容 ﹔ 與 政 府 內

部 及 外 間 組 織 協 調 ， 以 及 處 理 各 委 員 會 的 宣 傳 和 公 關 事 宜 。 考 慮 到 須

處 理 的 工 作 範 圍 廣 泛 和 性 質 複 雜 ， 加 上 策 發 會 的 地 位 和 重 要 性 ， 我 們

建議開設一個策發會助理秘書常 額 職 位 ， 職 級 為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。

擬 設 職 位 的 職 責 說 明 載 於 附 件 4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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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 發 會 秘 書 處 的 非 首 長 級 編 制  

11 .  為 應 付 新 增 加 的 工 作 ， 策 發 會 秘 書 處 的 非 首 長 級 輔 助 人 員 會 由 五

名增至 11 名。  增加的人手包括一名高級政務主任、一名高級法定語

文 主 任 、 一 名 一 級 行 政 主 任 、 一 名 一 級 私 人 秘 書 、 一 名 文 書 主 任 和 一

名 助 理 文 書 主 任 。  上 述 人 員 會 提 供 一 般 支 援 服 務 ， 包 括 會 議 及 簡 介

會 等 的 後 勤 安 排 、 一 般 研 究 支 援 工 作 、 行 政 支 援 服 務 ， 以 及 處 理 一 般

查詢和投訴等工作。  

12 .  經擴大後的策發會秘書處組織圖載於附件 5。  

其 他 選 擇 方 案  

13 .  第 一 個 另 類 方 案 是 維 持 現 狀 ， 不 向 秘 書 處 提 供 額 外 的 首 長 級 人 員

人 手 。 我 們 認 為 這 會 令 經 擴 大 後 的 策 發 會 不 能 獲 得 足 夠 的 支 援 。 我 們

曾 考 慮 可 否 調 配 中 央 政 策 組 其 他 首 長 級 人 員 負 責 上 述 新 增 職 務 。 雖 然

我 們 已 重 行 調 配 人 員 擔 任 新 職 務 ， 以 暫 時 應 付 人 手 不 足 的 問 題 ， 但 我

們 認 為 必 須 為 經 擴 大 後 的 策 發 會 提 供 長 遠 人 手 ， 以 確 保 策 發 會 能 妥 善

運 作 。 此 外 ， 另 一 個 考 慮 因 素 是 中 央 政 策 組 的 基 本 工 作 ， 包 括 政 策 研

究 、 收 集 和 分 析 公 眾 意 見 ， 以 及 關 於 珠 江 三 角 洲 及 泛 珠 江 三 角 洲 發 展

的 研 究 支 援 ， 近 年 大 幅 增 加 ， 現 有 的 首 長 級 人 員 實 無 法 兼 顧 這 些 工 作

以 外 的 其 他 職 務 。 我 們 須 確 保 中 央 政 策 組 的 主 要 工 作 與 經 擴 大 後 的 策

發會的工作能夠同時推展。  

對財政的影響  

14 .  開設一個首長級丙級政務官常額職位所需的額外員工開支如下：  

 職級  按薪級中點  
估計的年薪開支  

每年平均  
員工開支總額  

職位數目

  (元) (元)  

     

 首 長 級 丙 級 政 務 官  
(首長級薪級第 2 點 ) 

1,360,800 2,026,000 1 

     

 總計 1,360,800 2,026,000  

 

至 於 秘 書 處 新 增 的 非 首 長 級 人 員 ， 按 薪 級 中 點 計 算 ， 有 關 的 年 薪 開 支

為 2,805,360 元，每年平均員工開支總額則為 4,147,000 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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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來路向  

15 .  我 們 會 在 二 零 零 六 年 二 月 八 日 把 建 議 提 交 予 人 手 編 制 小 組 委 員

會，以便向財務委員會建議批准上述安排。  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 

中央政策組  
二零零六年一月




